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验 资 报 告 

中喜验字（2014）第 0277 号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大街11号新成文化大厦A座11层 

邮编：100062 

电话：010-67085873 

传真：010-67084147 

邮箱：zhongxi@zhongxicpa.c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北京市崇文门外大街11号新成文化大厦A座11层 电话：010-67089679  传真010-67080146 邮编：100062 

            中中喜喜会会计计师师事事务务所所 ((特特殊殊普普通通合合伙伙 ))   

ZZHHOONNGGXXII  CCPPAAss（（ SSPPEECCIIAALL  GGEENNEERRAALL  PPAARRTTNNEERRSSHHIIPP））   

 

验 资 报 告 
 

中喜验字（2014）第 0277 号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贵公司截至2014年12月13日止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

况。按照法律法规以及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验资资

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股东及贵公司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

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

则第1602号——验资》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筹）的实际情

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74,980,360.00元，股本为人民币374,980,360.00

元，根据贵公司2014年11月11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审议

通过的《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以及贵公司2014年12月12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激励对象和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调整的议案》，

决定向31名激励对象授予1,362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8.94元/股，由31名激励

对象于2014年12月13日前一次缴足。经我们审验，截至2014年12月13日止，贵公

司向已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新增股份1,362万股，募集资金121,762,800.00元，其中增

加股本13,620,000.00元，增加资本公积108,142,800.00元。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74,980,360.00元，

股本为人民币374,980,360.00元，于2013年6月24日已经中喜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审验，并出具中喜验字（2013）第02024号验资报告。截至2014年12月13日止，

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88,600,360.00元，股本为人民币388,600,360.00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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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验资报告供贵公司申请办理设立登记及据以向全体股东签发出资证明时使

用，不应被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

的保证。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本会计师事

务所无关。 

附件：1. 注册资本及股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2.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3.验资事项说明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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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注册资本及股本变更前后对照表 
截至 2014 年 12月 13日止 

被审验单位名称：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认缴注册资本 股本 

变更前 变更后 

 变更前金额  本次增加额  

变更后 

 金额  出资比例%  金额  出资比例%  金额  
占注册资本

总额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其中：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46,250.00 0.04 13,766,250.00 3.54 146,250.00 13,620,000.00 13,766,250.00 3.54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其中：人民币普通股 374,834,110.00 99.96 374,834,110.00 96.46 374,834,110.00   374,834,110.00 96.46 

       其他                 

三、股份总数 374,980,360.00 100.00 388,600,360.00 100 374,980,360.00 13,620,000.00 388,600,360.00 100 

      

 编制单位：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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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新增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 
截至 2014 年 12月 13日止 

被审验单位名称：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认缴新增注册

资本 

新增注册资本的实际出资情况 

货币 
实

物 

无

形

资

产 

其

他 
合计 

其中:实收资本 

金额 

占新增

注册资

本比例% 

其中:货币出资 

金额 
占新增注册

资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其中：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3,620,000.00 13,620,000.00       13,620,000.00 13,620,000.00 100.00 13,620,000.00 100.00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其中：人民币普通股                     

       其他                     

合计 13,620,000.00 13,620,000.00       13,620,000.00 13,620,000.00 100.00 13,620,000.00 100.00 

 

编制单位：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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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验资事项说明 

 

一、基本情况 

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北京京西风光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贵公司”），系经北京市人民政府京政函〔1997〕63号文批准，由

北京京西经济开发公司作为独家发起人以其主要经营性净资产折股，并向社会公

开募集股份而设立；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注册号110000005118606。 

贵公司于1997 年10 月31 日经中国证监会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30,000,000.00股，股本增至105,000,000股。 

1999 年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全体股东配售11,250,000.00股普通股，配股后，

股本增至116,250,000股。 

2006年5月，贵公司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总股本变更

为137,490,180.00股，注册资本变更为137,490,180.00元。 

根据贵公司2010年8月18日股东大会决议，贵公司申请变更注册资本，申请新增注

册资本人民币50,000,000.00元，新增股本50,000,000.00股，全部由中国华力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货币资金认缴。变更后总股本为187,490,180.00股、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187,490,180.00元。 

根据贵公司2013年4月17日股东大会决议和修改后的章程规定，贵公司以资本

公积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转增10股的比例转增股本，转增基准日期为2013年5月20

日，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74,980,360.00元。 

二、新增资本的出资规定及实施情况 

根据贵公司 2014 年 11 月 11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审

议通过的《北京京西文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以及贵公司 2014 年 12 月 12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审议通

过的《关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激励对象和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调整的议

案》，决定向熊震宇等 31 名激励对象授予 1,362 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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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募集资金 121,762,800.00 元，其中增加股本为人民币 13,620,000.00 元，变

更后股本为人民币 388,600,360.00 元。 

三、审验结果 

截至 2014 年 12 月 13 日止，贵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 1,362 万股限制性股票，

参与投资者共 31 人，上述投资人已于 2014 年 12 月 13 日前将本次募集资金

121,762,800.00 元汇入公司开立的账户中国工商银行龙泉支行，账号

0200002009004636840。增资时已调整财务报表并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贵公司已进行了与增资相关的会计处理，转增前后财务报表相关项目的情况

如下表： 

财务报告项目 转增前 增加 减少 转增后 

股本 374,980,360.00 13,620,000.00   388,600,360.00 

资本公积 437,449,107.62 108,142,800.00   545,591,907.62 

 

四、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披露事项。 

 




